常环建辐〔2026〕6 号

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湖南常德汉寿太子庙~蒋家嘴110kV线路

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常德供电分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开展《湖南常德汉寿太子庙~蒋家嘴110kV线路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的请示，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汉寿分局关于《湖南常德汉寿太子庙~蒋家嘴110kV线路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初审意见》及常德市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关于《湖南常德汉寿太子庙~蒋家嘴110kV线路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技术评估报告》（常环评估〔2026〕5号）等相关资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项目概况

湖南常德汉寿太子庙-蒋家嘴110kV线路改造工程建设内容包括：太子庙220kV变电站110kV间隔改造工程、蒋家嘴110kV变电站110kV间隔改造工程、太子庙-蒋家嘴110kV线路改造工程，项目概况如下：

（1）太子庙220kV变电站110kV间隔改造工程：本期更换110kV太蒋线间隔内导线，不涉及土建工程量，不新增占地。

（2）蒋家嘴110kV变电站110kV间隔改造工程：本期更换110kV太蒋线间隔内导线，不涉及土建工程量，不新增占地。

（3）太子庙-蒋家嘴110kV线路改造工程：本期新建线路长35.4km，利旧原线路更换地线路径长2.1km，利旧原线路长1.8km，线路建成后全长为39.3km。

本工程总投资为464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83.87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1.80%。

二、环评审查结论
湖南常德汉寿太子庙-蒋家嘴110kV线路改造工程符合所在地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在切实加强环境管理，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相关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工程投入运行后电磁环境、声环境等均能够满足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很小，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工程建设可行。

三、环保措施要求
你公司在项目建设和营运期间，必须全面落实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着重做好如下工作：

(一)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控制扬尘、噪声污染，避免施工期扰民；施工设计中进一步优化施工场地布置，不得设置在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基本农田、林地等生态敏感区域内；不得随意进入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范围内施工；施工弃渣、弃土等固体废物要妥善处置，不得随意堆放；施工废水需进行收集后集中处理，不得随意排入周边水体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临时用地施工结束后应及时对施工扰动和植被破坏区域进行生态功能恢复。

(二)项目工程线路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严格落实相关要求，在开工前取得自然资源和规划等相关部门审批同意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

（三）严格落实工频电、磁场污染防治等环保措施，电磁环境能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标准限值要求,确保工程和敏感点的电磁环境满足国家相关法规和环境标准要求。

（四）项目建成运行后须对污染防治措施的落实情况按建设项目环保验收的相关规定开展验收并向社会公开，项目环保措施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日常环境管理工作由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汉寿分局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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